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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卫生健康委关于开展2025年滨海新区
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的通知

各街镇，开发区卫生健康管理部门，各托育服务机构，有关医疗卫生机构: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国办发〔2024〕48号）有关要求，按照《市卫生健康委 市计划生育协会关于印发2025年天津市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津卫人口便函〔2025〕332号）要求，区卫生健康委决定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2025年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制定本方案。
1、 活动时间
2025年5月15日至6月15日。
2、 活动主题
普惠托育，科学育儿。
3、 活动内容
（一）广泛宣传普惠托育政策。结合中央财政支持滨海新区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示范项目工作，宣传加快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重大意义、目标任务、支持政策和工作要求，宣传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降低托育服务价格、提升托育服务质量等方面的政策举措。
（二）广泛宣传托育标准规范。宣传托育服务机构的设置标准、管理规范、保育指导、卫生评价、质量评估、消防安全、伤害预防等标准规范，不断提高托育机构专业化、规范化建设水平和服务能力，主要包括《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托育机构登记和备案办法（试行）》《托育从业人员行为准则（试行）》《托育机构保育指导大纲（试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做好托育机构卫生评价工作的通知》《托育机构质量评估标准》《托育机构消防安全指南（试行）》《托育机构婴幼儿伤害预防指南（试行）》《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规范》等。
（三）加强托育人才队伍建设。贯彻落实《滨海新区关于促进医疗卫生机构支持托育服务发展实施方案》要求，有关医疗卫生机构在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期间加强签约服务工作，组织开展辖区托育机构专业指导和业务培训各1次。加强职业培训和人才培养，组织开展全区托育机构保育师和育婴员岗位练兵、职业技能竞赛活动。
   （四）广泛宣传科学育儿知识。依托区婴幼儿照护服务指导中心、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托育服务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服务阵地，针对婴幼儿成长规律和育儿家庭实际需求，综合运用入托体验、亲子活动、入户指导、科普讲座、视频播放等多元化形式，宣传科学养育理念，普及婴幼儿营养喂养、生长发育、疾病预防、回应性照护等育儿知识。活动期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会同属地和区融媒体中心开展优生优育、科学育儿等方面专家讲座不少于2场。
（五）广泛宣传典型经验做法。宣传属地和单位在社区和用人单位托育设施建设经验做法，组织开展托育机构互学互看，开展交流学习，展示属地和托育机构在增加托育服务供给、创新托育服务发展思路和举措，以及先进的办托理念、完善的管理制度和科学的育儿方法等方面的优秀经验。
4、 工作要求
（一）各单位要切实加强对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的组织领导，结合本辖区和单位实际，周密计划部署，围绕“普惠托育 科学育儿”主题，利用主流媒体、新媒体等平台，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
（二）各单位要统筹推进线上线下宣传，通过家长课堂、专家访谈、互联网直播等多种形式，充分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优势作用，积极宣传普惠托育政策和科学育儿知识，扩大活动影响力和覆盖面。
（三）各单位要认真总结活动亮点，关注群众反馈，及时收集工作建议。于2025年6月16日前，将活动开展情况总结报告和《滨海新区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情况统计表》（见附件）报送区卫生健康委妇幼健康与家庭发展工作室OA(user121）。

    附件：滨海新区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情况统计表



                                  区卫生健康委
                                2025年5月14日
    （联系人：区卫生健康委家庭发展室：陈敬华 马新玲;
              联系电话：022-65305830  
              区融媒体中心：杜红梅
[bookmark: _GoBack]              联系电话：022-65622902)
    （此件主动公开）













